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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審議本校 112年度教師研究績優彈薪名額及獎勵額度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前述獎勵案說明二計算後之分數彙整排序如下表： 

二、本校核給獎勵金額之級距及比例以分三級為原則。經審查小組決議之獲獎勵教師，應依核給獎勵之級距達成相對績

效基本標準；研發處將依國科會規定，彙整教師的執行績效報告送交國科會；教師若未達核給獎勵級距之績效基本

標準，則在下一次獲獎時，調降獎勵級距一級。 

三、擬建議方案如下：(可分配獎勵額度為 384,047元) 

決議：採方案四獎勵人數共 5名(級距 1從缺)，並修正每月獎勵金額尾數為 0，序號 1、2、6獎勵 8,000元/月，序號

3、5獎勵 4,000元/月，共獎勵 12個月，共計獎勵金額 384,00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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